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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化學實驗室使用細則-工安管理
第1條 化學實驗室設有門禁管制，僅開放給經化學實驗訓練合格之本中心同仁與學生使用，進入本實驗室進行實驗之人員務必穿著實驗衣及防護器具並配戴識別證。。
第2條 取得本實驗室使用資格後，須遵守本實驗室之工安相關規定，並需遵守化學實驗室相關規定，熟知化學實驗室的相關安全設備。
第3條 為實驗安全起見，所有進入化學實驗室從事化學實驗之人員必須先將所欲進行的實驗內容告知本實驗室管理人，經許可後使得進行相關實驗。
第4條 所有進入化學實驗室從事化學實驗之人員，如發現實驗室有異常狀況發生，應立即向化學實驗室管理人員報備，有任何與實驗相關之健康問題需立即通知管理員。
第5條 凡攜帶化學藥品進入實驗室前，須先填寫化學藥品存放申請單(請在本中心網站首頁下載最新版本)，並檢附安全資料表，交予本實驗室負責人員後經職安部門核可貼上標籤後，使得進行實驗。並依管理人員指示擺放至適當地點或處置；未經許可，不得任意攜出本實驗室之物品。任何危害物，須依TSRI規定標示與存放，其藥品保存期限依化學藥品存放申請單規定之，可視狀況延長之。
第6條 化學藥品使用時必須先熟知其安全資料，並依本實驗相關規定，將使用後之化學藥品置放至抽氣藥品櫃中。
第7條 有關抽氣藥品櫃之使用原則：非列管化學品部分，以刷卡方式領取鑰匙，並於用畢後置回鑰匙櫃；另本實驗室不得使用列管化學藥品。
第8條 所有同仁或學生於使用化學藥品時，均需依本實驗室相關規定填寫使用紀錄表單。
第9條 所有員工或學生攜入並擺放於本實驗室抽氣藥品櫃中之藥品，請依本實驗室相關規定辦理。
第10條 於實驗室進行實驗時嚴禁將化學藥品與廢液傾倒入水槽中，且各種廢液需依屬性倒入適當之廢液回收桶中，違反規定者將依本實驗室相關規定懲處。
第11條 化學實驗室實驗桌等設備所附之抽屜，嚴禁擺放化學藥品，化學藥品取用完後均須依規定擺放至抽氣藥品櫃中。
第12條 所有化學實驗室之使用者，於實驗完畢後須自行清理所使用的實驗桌面，違者將依本實驗室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13條 有機物及易揮發實驗操作，請於抽風櫃中操作，另抽風櫃於使用完畢後，須將抽風櫃內之實驗器具拆卸，並清理所使用之儀器與設備與桌面，並收藏於個人置物櫃內，以維持良好之作業環境，違者將依本實驗室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14條 同仁與學生於離職或畢業時，需告知本實驗室管理人，並於離職前清除個人使用之化學藥品與相關儀器。
第15條 人員於化學實驗室進行實驗時，不可離開實驗室，需於現場觀察實驗進行，以避免並處理突發情形；實驗進行過程中如需冷卻、靜置或暫時離開化學實驗室時，請依本實驗室靜置相關規定辦理。
                          使用者簽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化學實驗室緊急應變措施
第1條 如遇火災警鈴響時，立即迅速依逃生走道下方標示之逃生路線逃生。
第2條 遇火災、爆炸時，請利用實驗室內之消防滅火器滅火，若無法控制，請立即撥打值班室7762，並同時通知實驗室管理人。
第3條 火災、爆炸疏散時，應儘速離開實驗室，並迅速依逃生走道下方標示之逃生路線逃生。
第4條 如遇火災、爆炸時，請立即按壓緊急壓扣解除門禁，或由實驗室另一手動逃生出口迅速離開。
第5條 如遇氣體(氫氣)、VOC、含氧濃度不足之警報，請立即由實驗室逃生出口離開實驗室。

第6條 當身體或皮膚濺到毒性或腐蝕性藥品時，應立即脫去被污衣物，並使用大量清水沖洗乾淨，或以緊急淋浴裝備沖洗，並撥打值班室分機7762及通知實驗室管理人。(請參考化學品安全資料表相關規定)
第7條 當藥品濺到眼睛時，立即以洗眼器充分沖洗，若仍感不適時，即應盡速就醫，並撥打值班室分機7762及通知實驗室管理人。

第8條 當身體局部受到燙傷時，可將燙傷處以大量清水冷卻，以減輕其疼痛，若仍感不適，即應盡速就醫，並撥打值班室分機7762及通知實驗室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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